
 

 

 

第 108-02 期 

＞＞專題報導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檢測機構認可暨監測實驗室評鑑介紹 

                   車安中心 陳汶彥 
一、前言 

國人對於車輛安全的重視逐年增加，為順應國際車輛工業發展趨勢，並

順利接軌國際，交通部自民國 87 年 10 月起導入「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

開啟國內車輛安全管理新里程，並自民國 95 年起分三階段逐步調和導入聯

合國 UN 法規外，每年仍持續檢視 UN 法規增修情形並據以研議修正國內法

規，持續提升國內道路使用車輛安全性；截至 2019 年 5 月止，對於車輛所

應符合之各項車輛安全檢測項目，交通部已調和導入 67 項聯合國 UN 法規

（對應國內 87 項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檢測機構可依其取得之認可範圍，受理上述檢測基準項目之法規檢測，

其所出具之安全檢測報告，可供業者向車安中心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查)

業務，並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使用。 

 

二、何謂檢測機構 

檢測機構係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架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主要依據

交通部所制定之87項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法規，針對車輛及其搭載之零組件產

品進行安全性、符合性、破壞性及電磁相容性…等試驗。 

檢測機構之認可申請，具備自有檢測能量之國內外行政機關(構)、學校

及立案之車輛技術相關法人機構或團體(國外機構申請認可之檢測基準項

目，如已取得國外政府認可辦理同項目車輛或其裝置安全檢測者，其申請檢

測機構認可，經交通部同意後得免適用應具備自有檢測設備及場地之條

件)，經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車安中心提出檢測機構認可申請(如圖一)，車安

中心依照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書面審查並至該

機構執行品質系統與檢測能量之實地評鑑通過後，由車安中心報請交通部就



 

 

審核通過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範圍給予認可，並核發檢測機構認可證

書。經交通部認可之檢測機構就取得之認可證書所載內容，依「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執行法規檢測並出具安全檢測報告，以供業者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查)業務及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使用。 

 

 
 

圖一、檢測機構申請流程 

 

為確保檢測機構及其監測實驗室能維持符合規定之運作及技術能力，車

安中心依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擬定相關作業原則，後

依每年度提報交通部之監督評鑑計劃，報經交通部同意後，對檢測機構及其

監測實驗室執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評鑑，主要評鑑項目包括：檢測設備及

場地暨人員技術能力之符合性、前次評鑑之缺失改善紀錄及實驗室如有重大

變異時之必要查核等(如圖二)。以督促其持續精進，確保其品質系統及技術

能力可執行所申請範圍之檢測，確保其能持續符合規定。 



 

 

 

 

 

圖二、實地評鑑內容 

 

三、已認可之檢測機構 

檢測機構可依其所具備之檢測能量範圍向車安中心提出部分或完整之

檢測基準項目認可申請(如單項檢測基準項目係由不同檢測機構辦理檢測，

最終應由 1 家檢測機構對總合測試結果進行總合判定)；截至 108 年 5 月止

交通部已認可之檢測機構，國內檢測機構共計 23 家，國外檢測機構共計 30

家。(歷年申請概況如圖三，檢測機構分布圖如圖四、圖五) 

 

圖三、歷年國內外檢測機構認可申請概況 



 

 

 

 

圖四、交通部已認可之國內檢測機構分布圖 

 

 
 

圖五、交通部已認可之國外檢測機構分布圖 

 



 

 

四、何謂監測實驗室 

    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認可之檢測機構辦

理檢測機構認可證書所列檢測項目之安全檢測，得派員至其他檢測實驗室使

用其檢測設施及設備以監測方式為之，而被監測之實驗室則稱之為監測實驗

室。監測實驗室一般具備完整或部分之檢測能量，舉凡車輛整車製造廠、車

輛零組件製造廠、試車場…等，能提供完整或部分之檢測場地、設備及人員

等檢測能量；惟實驗室僅提供前述檢測能量供檢測機構辦理監測，並不具備

出具安全檢測報告之資格，仍需透過檢測機構依其取得之認可範圍進行檢測

基準項目之法規測試並出具安全檢測報告。 

監測實驗室評鑑之申請，只要具有檢測能量之國內行政機關(構)、公立

或立案私立大專以上學校及立案之車輛技術相關法人機構或團體與國外實

驗室(應檢附當地政府機構或其委託機構所出具之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得以

E-MARK 證書代替)，另得檢附國際認證論壇(IAF)或國際汽車工業行動聯盟

(IATF)訂定合約之認(驗)證機構所核發之認(驗)證證書)，由檢測機構於首次

辦理監測前，檢附資料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如圖六)，經書面審查及實地評

鑑通過後始得辦理。倘若監測實驗室之檢測地點如設於大陸地區，審驗機構

應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受理申請。 

依照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經車安中心辦理書面

審查，並至該監測實驗室執行品質系統與檢測能量之實地評鑑通過後，由車

安中心就申請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範圍核發監測實驗室評鑑報告。並由

交通部認可之檢測機構依取得之認可證書所載內容範圍辦理監測並出具安

全檢測報告，以供業者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查)業務及申請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使用。 

為確保監測實驗室能維持符合規定之運作及技術能力，車安中心則依交

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規定擬定年度監督評鑑計劃，對監測實

驗室執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監督評鑑管理，主要評鑑項目包括：檢測設備及場

地暨人員技術能力之符合性、前次評鑑之缺失改善紀錄及實驗室如有重大變

異實之必要查核等(如圖二)。以督促其持續精進，確保其品質系統及技術能

力可執行所申請範圍之檢測，且能持續符合規定。 

 

 



 

 

 

 

 

 

 

圖六、監測實驗室評鑑申請流程圖 

 

 

五、已評鑑通過之監測實驗室 

    檢測機構可依其監測實驗室之需求，於首次辦理監測前，檢附相關申請

文件向車安中心申請部分或完整之車輛安全基準項目評鑑；截至 108 年 5 月

止，國內監測實驗室共計 16 家，國外監測實驗室共計 140 家。(歷年申請概

況如圖七，檢測機構分布圖如圖八、圖九) 



 

 

 

 

圖七、歷年國內外監測實驗室申請概況 

 

 

圖八、已評鑑通過之國內監測實驗室分布圖 

 



 

 

 

 

 



 

 

 

圖九、已評鑑通過之國外監測實驗室分布圖 

六、結論 

近年來民眾的安全意識逐漸提高，車輛之主動安全與被動安全之配備亦

隨科技發展逐步增多，伴隨而來之法規檢測項目亦隨之增加，而檢測機構及

監測實驗室在車輛安全審驗方面擔任極為重要之角色，配合主管機關執行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相關之法規檢測，使交通部相關車輛安全政策得以順利推

動。 

自實施檢測機構認可暨監測實驗室評鑑管理制度以來，車安中心秉持依

據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規定辦理檢測機構認可暨監測實驗室評鑑業務，車安中心每年於車輛型式安

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年度研討會時召開檢測機構暨監測實驗室相關事項宣

導及討論會議，另定期或不定期邀集檢測機構及監測實驗室召開各類研討會

議，就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更新資訊、各種評鑑辦理暨常見缺失及其處理原則

說明、案例宣導與交通部政策推動事項等進行研討，透過與檢測機構及監測

實驗室間之交流及研討，促使其維持品質系統及技術能力之有效運作，提供

可靠之安全檢測報告，並期透過與檢測機構與監測實驗室攜手合作，協助交

通部共同努力為車輛安全把關。 


